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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元力股份”或“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2019 年 11 月 6 日，公

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

一次修订。 

根据《关于修改〈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64 号）和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

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的规定，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

订稿）》经 2020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主要

修订情况如下： 

一、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1、调整发行方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中的“第一节/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概要/（二）发行方式”进行调整修订，

修订后的定价方式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十二个月内择机发行。公司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经与保荐机构

协商后确定发行期。” 



2、调整发行对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中的“第一节/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概要/（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进

行调整修订，修订后的定价方式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须为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以及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自然人。发行对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文件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所有发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35 名（含），且均以

现金方式认购。” 

3、调整定价方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中的“第一节/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概要/（四）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进

行调整修订，修订后的定价方式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八十。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将做出相应调整。 

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

本数为 N，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 

4、调整发行数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中的“第一节/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概要/（五）发行数量”进行调整修订，

修订后的发行数量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7,344 万股（含 7,344 万股）。 

若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在上述范围内，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于发行时根据市场化询价的情况与保荐人（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最后发行数量。” 

5、调整锁定期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中的“第一节/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概要/（六）限售期”进行调整修订，

修订后的限售期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特定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符合《创业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转让。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

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

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二、更新了关于本次发行对于公司控制权影响的表述 

更新了“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概要/六、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部分的内容，更新披露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卢元健、王延安夫妇，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卢元健先生持有公司 20,746,08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47%；卢元健先生的配偶王延安女士持有公司 60,685,47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份的 24.79%。本次发行前，卢元健、王延安夫妇合计持有公司 33.26%的股份。 

按照本次发行股份的上限 7,344 万股计算，发行完成后，卢元健先生、王延

安女士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变为 25.59%，仍然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因此，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三、更新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更新了“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概要/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批程序”

部分的内容，更新披露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已经 2019年 7月 16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2019 年 8 月 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修订事项已经 2019年 11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2020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非公开发行尚需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呈报中国证监会

核准。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后，公司将依法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并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发行、登记

和上市事宜，履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程序。” 

特此公告。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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